附件

慈溪市农业农村局2022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
	序号
	决策事项名称
	决策主体
	承办科室


	制定依据
	履行程序要求
	计划完成时间

	1
	慈溪市高质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扶持政策操作细则
	慈溪市农业农村局
	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
	《关于高质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》（慈党办〔2021〕50号）
	向各镇（街道）及市级相关部门征求意见、集体讨论、合法性审查 
	4月中旬

	2
	慈溪市动物防疫经费管理使用办法
	慈溪市农业农村局
	畜牧兽医科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》、《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<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、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、《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宁波市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	公开征求意见

集体讨论、合法性审查
	3月底

	3
	2022年度慈溪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
	慈溪市农业农村局
	计划财务科
	《宁波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甬农保办〔2022〕7号）
	 向各镇、各农险协调办成员单位征求意见、集体讨论、合法性审查
	12月底

	4
	慈溪市创建农业“机器换人”高质量发展先行市实施方案
	慈溪市农业农村局
	农机管理科
	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关于深化机械强农行动推进农业“机器换人”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浙农机发〔2021〕4号）和《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<关于深化“机械强农”加快推进农业“机器换人”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甬农发〔2021〕187号）
	公开征求意见、集体讨论、合法性审查
	12月底


